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 

 

一、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處理國家賠償事件，特

依臺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要點第二點第二項規定，設置臺南市政府勞工

局職訓就服中心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對於本府國家賠償事件之處理及協議事項。 

  （二）對於本中心國家賠償事件求償事項之處理。 

  （三）其他有關國家賠償事項。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中心主任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本中心秘書兼任；

置委員七人，由本中心主任指派本中心秘書、課長、站長、課員兼任之；其餘

委員均由主任就本中心主管、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及專家遴聘(派)之；其中社

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二分之一。委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

具法制專長；單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前項之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及專家，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遴聘之： 

  (一）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國內、外大專校院講師職務以上，講授法律相關專

門學科二年以上之人員。 

 （二）現任執業律師、執行其他與法律有關業務二年以上之專門職業人員或法律

實務工作者。 

 （三）具有與本小組任務相關領域之專門知識或技術，並有二年以上實務經驗之

人員。 

四、本小組委員之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派之。但本中心人員兼任者，應隨其本職

進退。 

    本小組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由本中心補派之。補派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

屆滿之日止。 

五、本小組開會時，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

人代理。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六、本小組行政業務由本中心行政訓練課（以下簡稱行政訓練課）辦理。 

七、本小組視人民請求賠償事件之情況隨時召開會議。會議時應有合計二分之一以

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對會議事項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

得參與討論及表決。 



八、本小組開會時得因請求權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通知請求權人、利害關係人或有

關機關派員列席陳述意見，並得邀請具有專門知識經驗之專家、學者及臺灣臺

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供意見。 

九、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中心編列預算支應。 

十一、本中心受理人民請求國家賠償之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中心應於提報

本小組前訂期通知請求人補正： 

（一）請求協議不合法定程式或不備其他法定要件。 

（二）協議應由法定代理人為之案件，未有合法代理。 

（三）代理人未提出合法代理證明文件。 

（四）其他依法應通知補正之事項。 

十二、本小組認本中心非賠償義務機關或無賠償義務者，本中心應以書面敘明理由

拒絕之。 

十三、經本小組決議認有協議必要之案件，本中心應指定期日，以書面送達協議關

係人；同一賠償事件有其他機關、個人或團體應負賠償或補償責任，或應由

保險公司負保險給付責任時，應以書面通知其參加協議或到場陳述意見。 

協議成立時，應依規定製作協議書。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者

，應依請求權人之申請，並得依職權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 

十四、本小組決議拒絕賠償案件，應以書面詳為說明拒絕賠償理由函復請求權人，

同時應於理由書內敘明：「臺端如不服拒絕賠償之決定，得依國家賠償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向普通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並請留意國家賠償法第八

條有關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之規定」。 

十五、本中心處理國家賠償事件之檔案，應採一請求案件一專卷方式歸檔管理。 

十六、本中心於收到國家賠償請求書後，應即影印請求文件函送法制處建檔列管。 

十七、本中心協議賠償金額在新臺幣（以下同）五十萬元以下者，得由本中心逕行

決定，逾五十萬元者，本中心應於五日內擬具處理意見並檢附相關案卷送法

制處提報臺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核定。 

十八、本中心協議成立賠償之金額超過前點之規定者，應於國家賠償事件協議紀錄

協議事項內載明：「本協議紀錄須俟賠償義務機關依規定程序，簽報上級機

關核定後，協議始生效力」。 

十九、本中心國家賠償之訴訟案件，由本中心主辦，並得洽請法制處協助。 

      本中心收受請求權人提起之國家賠償訴訟案件通知或裁判書者，應於十五日



內將起訴狀、裁判書或相關資料影本函送法制處。 

二十、本中心國家賠償事件經協議成立、訴訟上和解（調解）成立或判決確定後， 

      本中心應即填製國家賠償金請撥書二份，並附協議書（和解書）二份或判決 

      書、和解筆錄等有關文件一份，送法制處辦理；其為回復原狀者，由本中心 

      填具回復原狀之費用憑證及證明原狀回復之文件，送法制處辦理。 

二十一、本中心應於每月五日前，將受理之國家賠償事件及其處理情形列表送法制

處，其已成立協議、訴訟上和解或已判決確定者，並應檢送協議書、和解

筆錄或歷審判決書影本。 


